附件4
报考注意事项

1.招聘岗位条件中的学科专业按照《学科专业目录汇编》（见公告附件3）设置，专业名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学科专业代码。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和代码必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请特别注意区分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代码。

2.若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汇编》的，可以选择招聘岗位中的相近专业报考，但其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相同，且主要必修课程基本一致，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招生简章、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毕业院校的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盖章）、毕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说明等材料。

3.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考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的，报考人员须符合该方向方可报名。除专业目录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在毕业证书的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均不能作为报名依据。

4.留学回国人员须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材料。

5.2026年国内应届毕业生须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未按时取得者，不予聘用。

